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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行政院頒「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暨教育部頒「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規定辦理。

二、目的：為增進本校教師本業知能、提高教學品質及行政效率，以應校務推展需要。

三、實施要項：

(一)本要點有關進修方式規範依教育部頒「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規定辦理。

(二)名額：申請以部分辦公或留職停薪進修，每學年以不超過編制教師名額百分之六為限；申請以留職停薪進修同時段應受本校教師總人數百分之七以內限制。

(三)資格條件：應具備下列條件。

1.申請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需連續任職本校一年以上；申請以留職停薪進修者需連續任職本校二年以上且最近一年考績列甲等。其「任職本校」年資之計算以到職日起算至報考時該學期結束止，服兵役年資不予採計。

2.最近五年內未受懲戒處分、刑事處分或平時考核記過以上之處分。

(四)申請部分辦公時間及公餘時間進修人員之審理程序：

1.每年三月上旬前由人事單位簽請校長公布名額。

2.同年三月底止受理當事人個別申請，併附承諾書（如附件一）一份（申請公餘進修人員免附）。逾時概不受理。

3.當年四月份第二次行政會報審核申請人資績評分表（如附件二），彙計得分排定名序。

    (五)辦理薦送及選送全時進修案，由本校各處室依實務需要另簽辦理。

四、參加進修人員權益及義務悉依行政院暨本校之主管機關訂頒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要點經提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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